
 新聞資料

新 聞 稿

香 港 交 易 所 新 聞 稿

 
更 新 日 期 :  2 0 0 7 年 3 月 2 3 日  

 
香 港 交 易 所 訂 出 推 行 網 上 披 露 訊 息 及 取 消 強 制 刊 發 付 費 公 告 規 定 的 日 期  
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( 香 港 交 易 所 ) 將 於 今 年 6 月 2 5 日 ( 星 期 一 ) 實 施 新 制 度 ( 下 稱 「 披 露 易 」
計 劃 ) ， 發 行 人 要 以 電 子 方 式 發 布 按 監 管 規 定 所 需 披 露 的 訊 息 ， 屆 時 主 板 發 行 人 必 須 刊 發 付 費 公
告 的 規 定 即 告 取 消 。  

在 「 披 露 易 」 計 劃 的 第 一 階 段 中 ， 若 主 板 上 市 發 行 人 除 於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外 還 另 行 在 本 身 網 站 刊
發 公 告 的 全 文 ， 則 可 自 行 選 擇 是 否 於 報 章 刊 發 公 告 。 在 六 個 月 的 過 渡 期 內 ， 主 板 上 市 發 行 人 每 次

於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及 其 自 設 網 站 登 載 公 告 時 ， 必 須 在 報 章 刊 發 通 知  # 。 此 外 ， 主 板 及 創 業 板 上 市
發 行 人 將 須 透 過 電 子 呈 交 系 統 ( E S S ) 以 電 子 方 式 向 香 港 交 易 所 呈 交 披 露 資 料 。 對 創 業 板 發 行 人 而
言 ， 計 劃 實 施 後 的 新 規 定 只 有 以 下 兩 項 ： ( 1 ) 所 有 須 登 載 於 創 業 板 網 站 的 文 件 必 須 透 過 E S S 以 電 子
方 式 呈 交 ； 及 ( 2 ) 所 有 文 件 必 須 在 適 用 於 主 板 發 行 人 的 相 同 指 定 時 段 內 呈 交 。  

香 港 交 易 所 於 2 0 0 0 年 4 月 首 次 提 出 「 披 露 易 」 計 劃 的 建 議 。 自 該 時 起 ， 香 港 交 易 所 曾 多 次 修 訂 規
則 ， 使 其 網 站 登 載 的 發 行 人 文 件 涵 蓋 面 更 廣 ， 另 外 亦 改 善 系 統 便 利 投 資 者 閱 覽 發 行 人 文 件 。 不 過
直 至 現 時 ， 《 上 市 規 則 》 仍 然 保 留 有 關 主 板 上 市 發 行 人 必 須 以 付 費 廣 告 形 式 在 報 章 刊 發 公 告 的 規
定 。  

2 0 0 6 年 7 月 ， 香 港 交 易 所 發 布 了 「 取 消 主 板 發 行 人 在 報 章 刊 發 付 費 公 告 的 規 定 及 相 關 事 宜 」 的 徵
求 意 見 總 結 ， 載 列 建 議 中 的 新 制 度 的 最 後 模 式 詳 情 ， 惟 新 發 布 制 度 的 落 實 推 行 仍 要 取 決 於 多 項 營
運 措 施 及 市 場 的 準 備 工 作 。 此 後 ， 香 港 交 易 所 已 完 成 為 實 施 「 披 露 易 」 計 劃 而 在 基 礎 設 施 及 內 部
程 序 上 所 需 進 行 的 所 有 主 要 改 動 及 升 級 工 作 ， 還 展 開 了 連 串 的 市 場 準 備 計 劃 。 基 於 籌 備 工 作 進 度
理 想 ， 一 切 就 緒 ， 香 港 交 易 所 遂 於 6 月 2 5 日 正 式 推 行 全 新 的 制 度 。  

香 港 交 易 所 上 市 科 主 管 韋 思 齊 表 示 ： 「 『 披 露 易 』 計 劃 使 香 港 的 發 行 人 資 訊 發 布 機 制 與 其 他 主 要
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的 制 度 看 齊 ， 亦 為 日 後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項 目 打 好 基 礎 ﹔ 例 如 在 交 易 時 段 內 作 實 時 電 子
披 露 ， 以 及 解 決 目 前 因 等 待 於 報 章 刊 發 公 告 而 引 起 不 必 要 的 停 牌 等 問 題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計 劃 將 提 升
香 港 證 券 市 場 的 競 爭 力 、 增 加 對 投 資 者 的 吸 引 力 。 」   

他 續 說 ： 「 以 直 通 模 式 呈 交 及 發 布 發 行 人 文 件 亦 有 助 上 市 發 行 人 更 迅 速 地 於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作 出
披 露 ，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作 為 發 行 人 文 件 中 央 資 料 庫 ， 可 讓 本 地 及 海 外 投 資 者 更 快 取 得 發 行 人 資
訊 。 」  

市 場 準 備 計 劃  

為 了 讓 發 行 人 及 其 他 市 場 用 家 得 悉 計 劃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香 港 交 易 所 今 天 同 時 刊 發 說 明 文 件 ， 列 舉
「 披 露 易 」 計 劃 實 施 後 不 同 權 益 人 將 面 對 的 轉 變 。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亦 新 增 欄 目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資
料 ， 包 括 E S S 操 作 方 面 的 常 見 問 題 及 解 答 、 E S S 用 戶 指 南 與 其 他 相 關 文 件 、 以 及 今 天 刊 發 的 說 明
文 件 。 相 關 《 上 市 規 則 》 修 訂 及 其 他 有 關 答 問 文 件 稍 後 亦 會 在 這 欄 目 登 載 。  

此 外 ， 香 港 交 易 所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市 場 準 備 計 劃 ， 為 市 場 實 施 「 披 露 易 」 計 劃 作 好 準 備 。 主 要 籌 備
工 作 早 已 開 展 並 將 繼 續 進 行 ， 冀 能 ：  

增 加 投 資 者 對 新 資 訊 發 布 制 度 的 認 知 ， 以 及 進 一 步 利 便 公 眾 人 士 閱 覽 發 行 人 文 件 ： 有 關 措 施 包 括
在 香 港 交 易 所 的 季 刊 內 發 表 多 篇 報 道 計 劃 進 度 的 文 章 、 開 放 公 眾 閱 覽 室 、 提 升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提
供 的 發 行 人 訊 息 提 示 服 務 * ， 以 及 與 交 易 所 參 與 者 合 作 推 廣 為 其 客 戶 提 供 發 行 人 訊 息 提 示 服 務 。  

讓 發 行 人 熟 習 新 制 度 ： 有 關 工 作 包 括 為 發 行 人 及 其 代 理 登 記 使 用 E S S 、 派 發 E S S 自 學 光 碟 、 為 用
戶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、 於 香 港 籌 辦 1 6 場 簡 報 會 ， 另 於 內 地 籌 辦 四 場 簡 報 會 ， 以 及 安 排 預 習 活 動 ， 讓 發
行 人 及 其 代 理 可 實 習 試 用 新 系 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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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 助 交 易 所 參 與 者 及 資 訊 供 應 商 取 得 發 行 人 文 件 ：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於 證 券 交 易 系 統 第 三 代 自 動 對 盤
及 成 交 系 統 ( A M S / 3 ) 及 市 場 數 據 傳 送 專 線 加 推 新 的 訊 息 提 示 功 能 、 提 升 發 行 人 資 料 傳 送 專 線 系 統
及 調 低 其 標 準 收 費 ， 以 及 透 過 刊 發 通 告 及 簡 報 會 向 交 易 所 參 與 者 及 資 訊 供 應 商報 計 劃 的 進 度 。  

下 一 步  

香 港 交 易 所 將 按 照 2 0 0 6 年 7 月 7 日 刊 發 的 徵 求 意 見 總 結 所 載 時 間 表 實 施 「 披 露 易 」 計 劃 。 在 第 一 階

段 實 行 六 個 月 後 ， 即 由 2 0 0 7 年 1 2 月 2 5 日 起 ， 主 板 發 行 人 毋 須 再 於 報 章 刊 發 通 知  # 。  

在 第 一 階 段 實 行 一 年 後 ， 即 由 2 0 0 8 年 6 月 2 5 日 起 ， 每 名 發 行 人 必 須 已 自 設 網 站 ， 免 費 讓 公 眾 人 士
透 過 該 網 站 取 得 發 行 人 的 文 件 。 就 此 規 定 而 言 ， 發 行 人 網 站 所 在 的 萬 維 網 區 域 毋 須 由 發 行 人 擁 有
或 直 接 營 運 。 只 要 該 網 站 在 萬 維 網 上 已 獲 分 配 專 用 的 位 置 ， 該 網 站 可 設 於 第 三 者 萬 維 網 區 域 ， 亦
可 由 第 三 者 營 運 。  

註 ：  

#  於 第 一 階 段 推 行 首 十 二 個 月 內 ， 主 板 發 行 人 如 仍 未 有 自 設 網 站 ， 必 須 於 報 章 及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刊 發
公 告 全 文 。   

*  投 資 者 如 有 興 趣 讀 取 上 市 發 行 人 最 新 呈 交 的 文 件 ， 可 於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的 「 投 資 服 務 中 心 」 登 記 使
用 免 費 個 人 訊 息 提 示 。 由 2 0 0 7 年 4 月 起 ， 登 記 使 用 這 項 服 務 的 投 資 者 可 就 其 選 擇 的 最 多 2 0 家 公 司 ( 現
時 最 多 為 1 0 家 公 司 ) 每 次 刊 發 公 告 收 取 電 郵 及 / 或 流 動 電 話 訊 息 提 示 ， 另 於 這 些 公 司 在 香 港 交 易 所 網
站 登 載 權 益 披 露 通 知 時 亦 會 收 取 訊 息 提 示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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